
 

 

中国教育管理全集�

地 方 法 规 
（三十）
王亮 主编 

飞天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地 方 法 规 

 2

目 录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１９９７年 

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就业分配 

工作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教育收费督查 

情况的通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8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１９９９年普

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..............16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 

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高校后勤服务设施 

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5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非师范类普通中等 

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就业工作分工问题的 

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7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 

成人教育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9 

湖南省教育督导规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4 

湖南省国防教育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0 

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

维护教师崇高地位、保护学校财产的决议 ......43 



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

 3

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..................46 

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湖北省中小学 

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52 

湖北省中小学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......................53 

湖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9 

湖北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办法 ..........69 

湖北省人民政府转发省教委关于全面开展中小学 

教师继续教育意见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78 

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地方教育发展费的通知 ..85 

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湖北省乡镇成人文化 

技术学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89 

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中小学教师工资实行 

县级统一发放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95 

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......97 

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 

关于加快全省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实 

施意见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6 

湖北省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管理有关问题 

的通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13 

湖北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 ................114 

湖北省教育督导规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22 

湖北省国防教育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29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地 方 法 规 

 4

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....................129 

湖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36 

呼和浩特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41 

呼和浩特市民族教育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56 

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....................162 

黑龙江省中小学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规定 

（试行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68 

黑龙江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76 

黑龙江省中初等学校校办产业管理规定 ................181 

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84 

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85 

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投入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96 

黑龙江省学校环境管理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05 

黑龙江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 

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13 

黑龙江省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 

条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4 



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

 1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１９

９７年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

就业分配工作的通知 

各行政公署，自治州、市人民政府，省直机关

各单位： 

１９９７年，我省要接收安排国家计划招生的

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共４２０００余人，

比１９９６年增加４０００余人。为了认真做好我

省１９９７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就业分

配工作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是国家按计

划培养的专门人才，是“科教兴湘”的重要力量，

把毕业生安排好、使用好，是各级政府、各高等学

校和用人单位应尽的责任。毕业生就业工作具有广

泛的社会影响，它不仅关系着我省经济和社会的发

展，而且直接影响到高校和社会的稳定，各级政府、

各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一定要从“尊重知识，尊重

人才”和讲政治、讲大局的高度，切实把这项工作

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积极做好推荐、接收和安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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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保证毕业生及时走上工作岗位。 

二、１９９７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工作

要继续贯彻“统筹安排，合理使用，加强重点，兼

顾一般和面向基层，充实生产、科研、教学第一线”

的方针，在保证国家需要的前提下，坚持学以致用、

人尽其才、优生优用的原则。国家任务统招统分毕

业生（以下简称统分毕业生）通过供需见面和一定

范围内的“双向选择”落实就业，按指令性计划形

式分配；并轨高校的毕业生在国家就业方针、政策

指导下，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择业；委培和定向毕业

生回委培和定向单位（地区）就业；联合办学的毕

业生回联合办学的单位或地区就业；计划内自费毕

业生实行自主择业；毕业研究生在国家规定的服务

范围内就业，重点补充高等学校师资、高层次科研

单位和高新技术国有企业科技队伍的需要。 

三、１９９７年我省高校统分毕业生就业工作

仍按“行业归口，生源归口，专业对口”的原则实

行分级负责。国家教委院校回湘毕业生和省属本科

院校毕业生面向全省就业；金融、税务、电力、邮

电、铁路、民航、有色、气象、地矿、石油等行政

关系垂直的中央部委所属院校的毕业生全部在本行

业安排就业；师范类毕业生原则上在教育系统内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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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其中电大普通专科班师范专业毕业生到县城以

下乡镇中学任教；商业、财政、轻工、纺织、农林、

建材、城建、卫生等省直部门所属院校的毕业生原

则上在本行业就业，省直主管部门除按毕业生总数

１０％以上的比例接收安排外，还要发挥行业主管

部门的作用，逐级做好各地州市县对口部门的协调

工作。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接收安置本地生源毕

业责任。 

四、为确保统分毕业生顺利就业，各用人单位

必须积极承担一定的接收安置任务。中央在湘和省

属企业事业单位承担统分毕业生接收安置任务的原

则为：企业单位应将新增和自然减员指标主要用于

接收高校毕业生；事业单位在年度职工增人控制比

例３％的范围内，应保证１％的比例接收高校毕业

生，编制满员的应申请增加编制接收高校毕业生，

毕业研究生按照工作需要、专业对口的原则优先增

编接收；对未完成接收任务的单位，计划、调配部

门可根据行业归口、专业对口的原则下达指令性计

划，对指令性分配的毕业生，任何单位不得拒绝接

收；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，省直和中央在湘单位毕

业生就业计划由省计委和省教委编制下达，各地州

市用人单位毕业生就业计划由各地州市计委和教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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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下达。 

五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。 

（一）省属院校长线专业的毕业生经批准允许

出省就业。 

（二）大力提倡和鼓励毕业生到边远、艰苦地

区就业。对自愿到边远、艰苦地区就业的毕业生可

以直接定级。各地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，积极吸

引毕业生到边远、艰苦地区就业。 

（三）鼓励毕业生到非国有企业就业。到非国

有企业就业的毕业生与聘用单位签订协议后，纳入

毕业生就业计划，并予以派遣，公安、粮食部门凭

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》落户

上粮，毕业生档案转入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主管部

门管理，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人事主

管部门管理。 

（四）鼓励城区的毕业生到乡镇就业。到乡镇

就业的城区毕业生的户粮关系允许迁入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所在地城区或家庭所在地。 

六、切实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宏观管理。 

（一）优先保证我省生源的毕业生顺利就业，

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得接收外省生源的毕业生，因特

殊原因接收外省生源的毕业生须事先报省教委和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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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委审批。 

（二）优先保证统分毕业生和并轨毕业生顺利

就业，用人单位在完成这部分毕业生接收任务后方

可接收计划内自费生。 

（三）并轨院校毕业生择业期限为２年，在全

省毕业生分配就业计划下达之前联系到接收单位

的，纳入全省计划统一派遣；年底前联系到接收单

位的，由省计委、省教委下达补充计划予以派遣。

超过２年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，学校可将其档

案和户粮关系转回家庭所在地（保留城镇户口），由

当地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帮助推荐就业。 

（四）计划内自费毕业生的就业派遣，按照国

家教委等５部委《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暂行规

定》（教学字〔１９９０〕０１０号）和省教委、省

计委《关于做好国家计划内统一招收的大学毕业自

费生和电大、函授普通专科班毕业生就业派遣工作

的通知》（湘教毕字〔１９９０〕９号）精神执行，

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不得以任何形

式插手或取代就业派遣。为确保计划内自费毕业生

充分就业，我省计划内自费毕业生择业期限为２年。

出省就业的计划内自费毕业生凭省计委和省教委签

具的意见在学校所在地办理农转非手续，并由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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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公安、粮食部门负责办理户、粮转迁手续。 

（五）毕业生在１年见习期内的调整改派，按

国家教委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》

（教学〔１９９７〕６号）执行。 

七、大力宣传国家的分配方针和政策，切实加

强对毕业主的思想教育和就业指导。各高等院校和

研究生培养单位要积极组织对毕业生广泛开展社会

主义、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教育活动，教育毕业生

以国家利益为重，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发展的

关系，引导毕业生转变择业观念，自觉服从组织安

排，到基层去，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人才的

地方去建功立业。 

八、坚决制止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各种乱收费

行为。凡列入我省就业计划的毕业生，按湘政办函

〔１９９７〕９５号文件规定不得收取城市增容费；

对省计划统一调剂的毕业生，不得收取出地区或出

系统费；对分配到部队就业、选调下基层锻炼和到

边远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一律不得收费；用人单位不

得向毕业生收取风险抵押金和集资款，学校对毕业

生不得搞有偿分配；任何部门不得借为毕业生办理

报到和户粮关系等手续之机向毕业生收取任何名目

的手续费；毕业生出省和师范类毕业生改行的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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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和管理，严格按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（９４）

湘价费字第７９号文件规定执行。 

九、积极稳妥地推进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，各

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要逐步转变工作职能，积极

组织以高校为主体的毕业生供需见面活动。按照国

办发明电〔１９９６〕７号文件精神，为维护高校

的稳定，毕业生供需见面活动由毕业生就业主管部

门负责，主要在校内或学校联合组织实施。未经毕

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不得举办吸收毕

业生参加的人才市场活动。要坚决制止社会上以盈

利为目的举办的此类活动。 

十、切实加强对毕业主就业工作的领导。各级

政府要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

的一件大事来抓，切实安排好国家任务分配的毕业

生就业。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

的分配方针和政策，严肃纪律，认真查处毕业生就

业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

各司其职，确保我省１９９７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和

毕业研究生就业分配工作顺利进行。 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三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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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教育收费

督查情况的通报 

湘政办发[2001]65号 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

属机构： 

根据省人民政府的部署，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、

省财政厅、省监察厅组成了 4个督查组，对全 

省 14个市、州的 30个县{市、区)的 162所学

校(高校 8 所、中专 1所、中小学 153 所)的教育收

费情况进行了督查。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督查

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收费秩序有所好转，乱收费现象得到初步

遏制。 

从这次督查的情况看，今年我省教育收费工作

呈现以下特点：一是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切

实加强了领导。许多市县把治理乱收费作为落实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一项主要措施，签订目标责任

状。有的市县还成立了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，

各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的领导小组。许多市县结合实

行涉农收费公示制，把农村中小学收费作为涉农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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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公示的一个重要内容，通过政(校)务公开栏、涉

农收费公示牌{栏)、学生收费负担卡以及新闻媒体

等方式广泛向社会公布，接受学生家长和群众的监

督。二是健全制度，规定纪律，明确责任，多管齐

下治理乱收费。怀化市为加强对今年教育收费的管

理，由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牵头，物价、财政、教育、

减负、监察、纠风等部门参加，成立了两套班子，

一手抓政策制定和督促检查，一手抓目标管理和整

章建制。湘潭市对教育收费实行“四看叫查”，即看

收费政策是否公开，查收费项目是否增加；看收费

票据是否规范，收费卡登记是否真实，查收费标准

是否提高；看自愿项目是否真正自愿，查收费范围

是否扩大；看学生报到入学率，查收费是否与学生

上学、发书挂钩。三是加强教育收费检查，加大对

乱收费的查处力度。今年秋季开学期间，各市(州)、

县(市、区)政府都派出了教育收费督(检)查组，了解

教育收费情况，进行教育收费督(检)查，及时纠正

和处理了一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的乱收费行为和

有关责任人，有效地遏制了乱收费行为的蔓延。据

不完全统计，全省乡镇受检面达到了 100％，学校

受检面达到了 70％以上。 

由于各级领导重视，措施有力，今年各地的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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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现象比去年有所好转。具体表现在：市县两级

的收费文件基本规范，绝大部分市县严格按照省确

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；教育部门内部收费管理基本

规范，收费手续清楚，使用票据规范，票据内容真

实，收费项目有据可查，基本上无多收少开的现象；

过去反映最突出的“随读代征”和收取“口子费”

问题，今年比往年明显有所减少。如湘潭市前几年

大多数农村乡镇对教育费附加搞了“随读代征”，今

年经过治理基本上已经取消；全省收取教育经费“口

子费”的地方也比去年有所减少。 

二、乱收费现象仍较普遍，有的地方还有所发

展，人民群众反映还很强烈。 

今年教育收费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

方面： 

(一)政府行为乱收费。虽然省政府三令五申不

准收取教育经费“口子费”，已经实现“两基”达标

的地方不准再进行危房改造集资，不准对农村教育

费附加搞“随读代征”，不准平调挪用学校的学杂费

收入，但从这次督查的情况看，执行情况并不理想。

有的市、县今年仍在继续收取“口子费”，或以“老

师办公费”、“保教集资费”和“普九检查费”等名

义继续收取“口子费”。有的市县虽然普九已经达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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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仍在继续收取危房改造资金。对农村教育费附加

实行随读代征的现象较为普遍，有的县市除了对农

村学生实行随读代征外，对城市学生也实行随读代

征，随读代征金额有的甚至高达 150多元。挪用学

校的学杂费收入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和各种津补贴的

现象则更为普遍，有的县市教育、财政部门统筹的

学杂费收入甚至高达 80％，留给学校作为公用经费

使用的每生每期不到 20元，不仅严重影响学校的正

常运转和教学质量，而且成为当前促使学校乱收费

的根源之一。有的县市为了逃避上级部门的收费检

查，采取由县(市)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四家共同

决定，或口头传达、不发文件，或文件归文件、收

费归收费的办法。有的县市不执行省政府关于“一

费制”的规定，有的不按规定程序报批擅自批办民

办学校，有的对学校实行个人承包并规定对承包学

校实行不同的收费政策。 

(二)部门搭车乱收费。省文件规定，除进入用

书目录的课本外，任何地方和部门都不得趁开学之

机搭售其它书籍和资料，加重学生负担。但这次督

查发现，今年搭售书籍的现象相当普遍。搭售的书

籍，一是各类政治性、专题教育性读物，如《我们

的旗帜》、《党在我心中》、《做人与作文》等；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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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门的各种试验性、研究性教材，如中小学学

习包、德育实验教材、语文自辅教材、三算实验教

材、地区性实验教材等，上述两类书籍加起来，有

的地方占到了规定书籍费的 50％以上；三是各种报

刊资料；四是各种教辅材料。如有的市县普遍向学

生收取课外作业本费，强制学生购买教具和基础训

练册等，个别市县越权出台收费项目，擅自批准向

学生收取“现代化装备费”、“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

校建设费”、“体育基金”和“影视费”等。 

(三)学校乱收费。如有的中小学校除收取 50元

的电脑学习费外，每生又重复收取电脑维护费 25

元；有的中小学校向学生收取“课桌费”、“特长生

收取特长生押金”、“教育发展资(基)金”、“课时费”、

“黄豆费”和“食用油费”等；有的中小学校对跨

区就读的学生收取“捐资赞助费”、“外出寄读管理

费”或所谓的“借资”；有的中小学校擅自提高收费

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或自立项目收费，有的甚至提

高收费标准达一倍以上；有的中学不按规定招收计

划外生，有的计划外学生比例甚至超过规定比例一

倍以上；还有一些中小学校没有任何服务行为，也

向学生收取搭餐费、单车寄存费、计算机维护费等，

甚至要求学生统一办理校园购物卡。高等院校乱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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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现象更为突出。有的高等院校擅自收取教育成本

补偿费，以超过规定 1．5至 3万元不等的标准向学

生收取定向奖学金，相当部分高等院校违反规定收

取“专升本”费用。另外，各高等院校在代收费中，

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自立项目、自定标准的违规行为，

如卫生费、公寓制宿舍的电话工本费、家具和电视

机折旧费等。 

三、对几起乱收费行为进行通报批评。 

教育收费，是我省近年来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

题之一。虽然省委、省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，

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但乱收费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

决，群众对此还不满意。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，原

因是多方面的，但与部分地方、部门和学校的领导

严重脱离群众，不能正确处理部门、地方和学校利

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有关，因此不端正思想认识，

不对乱收费行为作出必要的处理，是难以从根本上

解决问题的。为此，省人民政府决定对 6起乱收费

行为进行通报批评： 

(一)今年 8月 23日湘潭县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向

高中学生一次性收取危房改造资金 200元； 

(二)新化县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四家共同研

究决定，今年不执行省市政府规定的“一费制”办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